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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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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单位： 武汉爱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检测类别： 委托监测 

报告日期： 2018 年 4 月 24 日 



 

声   明 

一、本报告无三级审核及授权签字人签名或涂改无效，未加盖本

公司红色检测报告专用章及其骑缝章无效； 

二、本报告部分复制或完整复制后未加盖本公司红色检测报告专

用章无效； 

三、由委托方自行采集送检的样品，本报告仅对送检样品的检测

数据负责，不对样品来源负责； 

四、未经同意本报告不得用于广告宣传； 

五、委托方若对本报告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

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公司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无法保存、复现的样品

不受理申诉。 

 
 
 
 
 

 
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联系方式： 

地址：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40 号 

葛洲坝太阳城 5 栋 6 楼 

邮编：430200 

电话：027-87968590 

传真：027-87968590-88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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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任务来源 

受武汉爱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，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7

日对武汉爱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废气进行了现场监测和采样。 

二、 监测方案 

监测类别：有组织排放废气 

① 监测点位：2t 燃气锅炉出口（◎1）、4t 燃气锅炉出口（◎2）； 

监测项目：氮氧化物、烟气参数； 

 监测频次：3 次/天，监测 1 天。 

② 监测点位：车间有机废气出口（◎3） 

监测项目：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、排气参数； 

监测频次：3 次/天，监测 1 天。 

监测点位见附图。 

三、 样品性状与检测日期 

样品类别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检测日期 

有组织排放废气 2018 年 4 月 17 日 挥发性有机物 tenax 管采集样 2018 年 4 月 18 日 

四、 检测方法及主要仪器设备 

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 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 

有组织 

排放废气 

氮氧化物 

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 

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 

HJ 692-2014 

3mg/m
3
 

便携式红外烟气分析仪 

MODEL3080 

YQ-A-XC-037 

挥发性有机物

（VOCS） 

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

固相吸附-热脱附／气相色谱-质谱法 

HJ 734-2014 

0.001~0.01 

mg/m
3
 

气质联用仪 

Agilent7890B-5977A 

YQ-A-SY-015 

五、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

1、严格执行国家环保部颁布的环境监测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方法，实施检测全过程的

质量控制。 

2、所有检测分析仪器均经检定并在有效期内，并参照有关计量检定规程定期进行校验

和维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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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进行监测。 

4、为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、可靠，在样品的采样、运输、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

过程均按照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。 

5、样品采取全程序空白、质控样分析等方式进行质量控制，并且质控结果均在受控范

围内，符合要求。 

6、监测人员经考核合格，持证上岗。 

六、监测结果 

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
检测结果 

均值 
1 2 3 

2018 年 

4 月 17 日 

2t 燃气锅炉出

口（◎1） 

烟气温度（℃） 140.0 139.0 141.0 140.0 

烟气流速（m/s） 4.8 4.7 4.9 4.8 

烟气含氧量（%） 2.9 2.9 2.8 2.9 

烟气含湿量（%） 3.5 3.6 3.6 3.6 

空气过剩系数 1.2 1.2 1.2 1.2 

平均静压（kPa） -0.04 -0.03 -0.02 -0.03 

平均动压（Pa） 15 14 15 15 

标干风量(m
3
/h) 1384 1357 1408 1383 

实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(mg/m
3
) 68 71 66 68 

折算氮氧化物排放浓度(mg/m
3
) 66 69 63 66 

氮氧化物排放速率(kg/h) 0.09 0.10 0.09 0.09 

4t 燃气锅炉出

口（◎2） 

烟气温度（℃） 157.0 158.0 158.0 157.7 

烟气流速（m/s） 9.0 8.8 8.9 8.9 

烟气含氧量（%） 2.5 2.6 2.6 2.6 

烟气含湿量（%） 3.6 3.6 3.7 3.6 

空气过剩系数 1.1 1.1 1.1 1.1 

平均静压（kPa） -0.02 -0.01 -0.03 -0.02 

平均动压（Pa） 50 48 49 49 

标干风量(m
3
/h) 2490 2429 2454 2458 

实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(mg/m
3
) 41 43 46 43 

折算氮氧化物排放浓度(mg/m
3
) 39 41 44 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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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
检测结果 

均值 
1 2 3 

氮氧化物排放速率(kg/h) 0.10 0.10 0.11 0.11 

2018 年 

4 月 17 日 

车间有机废气

出口（◎3） 

烟气温度（℃） 23 24 24 24 

烟气流速（m/s） 4.4 4.3 4.5 4.4 

含湿量（%） 3.4 3.4 3.5 3.4 

标干流量(m
3
/h) 2258 2199 2299 2252 

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浓度(mg/m
3
) 0.361 0.343 0.391 0.365 

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速率(kg/h) 8.15×10
-4

 7.54×10
-4 8.99×10

-4 8.23×10
-4

 

备注：排气筒高度均为 15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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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图：监测点位示意图 

 
 

***报告结束*** 

图例： 

 

◎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点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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